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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扭曲”标准演进视阈下欧盟外国补贴立法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
李　 季

内容摘要：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外国补贴扭曲内部市场相关条例草案》， 代表了欧盟

“市场扭曲”标准的最新发展， 体现了欧盟不断革新其贸易保护政策， 强化贸易防卫手段的态度。 “市场扭

曲”标准的演进折射出欧盟在贸易防卫手段方面的两个变化： 其一， 完成了从中国“入世”义务到一般贸易救

济规则的过渡； 其二， 完成了从反倾销要件到反补贴要件的移植。 欧盟推动“市场扭曲”标准的发展不仅造

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受限， 还将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的稳定运行。 对此， 我国应质疑“市场扭曲”标准的 ＷＴＯ
合规性， 针对欧盟“市场扭曲”标准带来的示范效应建立预警机制， 通过国企改革进一步增强企业竞争水平，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做好防范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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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外国补

贴扭曲内部市场相关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外国补

贴草案》）， 代表了欧盟“市场扭曲”标准的最新发

展， 体现了欧盟不断革新其贸易保护政策、 强化贸

易防卫手段的态度。 ２０２０ 年以来， 欧盟与美国、 日

本不断加强合作， 通过部长级会议多次发表联合声

明， 强调关注市场扭曲所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要求

在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等问题上推行竞争中立， 制

定新规则。 与美国重点关注国有企业的补贴主体认

定问题不同， 欧盟一直通过修订“市场扭曲”标准的

适用条件作为维护其产业利益的重要手段。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欧盟委员会向埃及境内的中国企业出口到欧

盟的玻璃纤维织物等产品发起了贸易救济措施， 这

也是欧盟历史上首次对外国补贴行为所引起的市场

扭曲影响予以规制。 据此， 欧盟委员会发布《外国

补贴草案》， 是以规制外国补贴行为为手段， 拟建

立围绕“市场扭曲”标准的新型单边审查机制。 正如

欧盟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蒂斯·托姆布洛夫

斯基斯（Ｖａｌｄｉｓ Ｄｏｍｂｒｏｖｓｋｉｓ）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的报告中

指出： “在疫情期间我们持续高效地使用贸易防卫

手段， 改善了它们的监控与实施能力， 并且应对了

第三国提供补贴的新形势。”鉴于欧盟是我国第二大

贸易伙伴且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落脚点， 其

“市场扭曲”标准的发展将会对我国企业， 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活动造成巨大

影响。 基于此， 本文将分析整合欧盟“市场扭曲”标
准的变迁脉络， 继而探讨欧盟不断推进“市场扭曲”
标准对我国的影响， 以期提出应对策略。

一、 欧盟“市场扭曲”标准的演进

“市场扭曲”标准的演进折射出欧盟在贸易防卫

手段方面的两个变化： 其一， 完成了从中国“入世”
义务到一般贸易救济规则的过渡； 其二， 完成了从

反倾销要件到反补贴要件的移植。 具体而言， “非
市场经济”条款的终止不仅促成了“市场扭曲”标准

在欧盟反倾销规则中的确立， 同时通过外国补贴立

法向反补贴规则延伸。
（一）“市场扭曲”标准产生的契机： “非市场经

济”条款的终止

“非市场经济”条款曾是 ＷＴＯ 成员在反倾销调

查中对进口的中国产品采取差别待遇的主要依据。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６ 条第 １ 款曾明确规定，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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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调查中倾销幅度的计算是建立在出口价格与正

常价值的公平对比之上， 而正常价值指的是一般意

义上出口国商品在其国内的市场价格。 但是对中国

而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第 １５ 条曾授权 ＷＴＯ 成员以相

关中国产品不具备“非市场经济”条件为由对其采取

差别待遇， 即反倾销调查机构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可

不依据中国国内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由于“非市场

经济”条款下的倾销幅度计算方法无法体现中国产

品的实际价格， 往往导致高额的反倾销税， 从而

引发贸易争端。 然而， 《议定书》日落条款的存在

为“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终止提供了依据。 依据《议
定书》第 １５ 条 ｄ 项， “非市场经济”条款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正式终止。 虽然欧盟普通法院与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的判决都为上述条款的终止提供了依

据， 但是各界对“非市场经济”条款的适用仍存在

争论。
就欧盟而言， “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终止为“市

场扭曲”标准的建立及演化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
“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终止直接促成了欧盟反倾销规

则的修订。 事实上，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 ２ 条以及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７ 条都对特殊情况下倾销幅

度的计算进行了规定， 并提供了差别待遇的依据，
而《议定书》相关条款的终止并不妨碍 ＷＴＯ 成员将

上述条款作为其反倾销调查的依据。 例如， 澳大利

亚曾在其反倾销调查中引用《反倾销协定》第 ２ 条第

２ 款关于“特殊市场情形”的规定针对中国实施反倾

销措施。 而作为贸易救济规则领域长期“坚定革新”
的实践者， 欧盟从变更规则形式的角度出发， 引入

“市场扭曲”标准代替了“非市场经济”条款， 继续对

中国实施“非市场经济”待遇， 达到保护欧盟内部相

关产业的目的。 另一方面， “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终

止间接推动了欧盟反补贴规则的创新。 《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ｂ 项规定， 在适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以下简称《反补贴协定》）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时，
如果由于中国现有情况和条件造成了特殊困难，
ＷＴＯ 成员可以对相关情况和条件进行调整。 可见，
《议定书》第 １５ 条不仅曾经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于正

常价值的计算提供了以“市场经济”状况作为条件的

例外条款， 并且在反补贴调查中对于补贴利益的评

估也提供了以“特殊困难”作为条件的例外条款。 因

此， “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终止可能带来潜在的变

化， 即更多的 ＷＴＯ 成员转而采取反补贴措施对其国

内产业进行救济， 而欧盟新型外国补贴立法就是这

一趋势的体现。
（二）“市场扭曲”标准建立的标志： 欧盟反倾销

条例的修订

早在“非市场经济”条款终止之前， 欧盟就着手

在其贸易防卫调查中引入“市场扭曲”的概念。 ２００８
年， 欧盟对中国是否符合《议定书》第 １５ 条中“市场

经济”条件进行了评估， 最终公布了《贸易防卫调查

中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评估工作报告》。 在报告的第

三部分， 工作组以政府干预导致中国国内市场存在

“扭曲”情形为由， 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而该结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欧盟继续在反倾销调查

中依据 “非市场经济” 条款对中国产品采取差别

待遇。
“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终止使欧盟对中国实施差

别待遇的做法受到了挑战。 为了寻求解决方案， 欧

盟议会和理事会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修改了《抵御来自非

欧盟成员反倾销与反补贴保护条例》（以下简称《２０１７
条例》）。 新条例从规避“非市场经济”条款适用争议

的目的出发， 立足其贸易防卫调查实践， 引入了

“市场扭曲”标准。 新标准授权反倾销调查机构以调

查对象市场存在严重扭曲为由对相关产品采取差别

待遇。 该标准同时从出口国政府机构对企业所有权、
控制以及监管政策等六个方面为市场存在严重扭曲

的认定提供了参考准则。 据此， 欧盟在制度层面赋

予了反倾销调查的新依据。 在实践层面， 欧盟发布

了《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扭曲问题的报告》， 指出中国

经济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并导致了严重的市场扭曲，
据此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例如， 欧盟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依据中国相关市场的“扭曲”情形向中国出口的钢铁

紧固件实施了反倾销措施。 自此， 欧盟通过修订反

倾销条例建立了以“市场扭曲”标准为依据的贸易防

卫手段。
（三）“市场扭曲”标准的延伸： 欧盟外国补贴立

法的发展

“非市场经济”条款终止的余波以及国际经贸规

则重构背景的叠加作用促使欧盟革新其反补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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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贸易防卫手段。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欧盟委员会发

布了《关于外国补贴方面创制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

书》， 强调政府资助等不公平贸易行为扭曲了市场

力量并滥用了现有国际规则， 因此呼吁建立新的机

制来应对外国补贴行为对欧盟内部市场竞争环境造

成的不利影响。 据此， 欧盟于 ２０２１ 年公布了《外国

补贴草案》， 引入了“市场扭曲”概念， 明确了针对

投资性质的外国补贴在造成扭曲影响后拟采取的救

济措施。
１. “市场扭曲”条款的体系： 涵盖结构内容、 概

念适用及救济方式

从“市场扭曲”条款的结构内容来看， 该条款包

含主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 《外国补贴草案》主体

部分共计七个章节， 其中主体性规则主要涉及概念

认定， 例如草案第一章规定调查与应对外国补贴行

为所导致的市场扭曲影响的一般条款， 包括“外国

补贴”“市场扭曲”等概念的界定； 程序性规则主要

涉及审查制度， 例如草案第二章规定对外国补贴的

职权审查， 包括“自主性预审” “深入审查” “临时措

施”“信息咨询”等程序。
从“市场扭曲”条款中的概念与适用来看， “市

场扭曲”意味着对欧盟内部市场带来了消极影响，
且着重出现在经营者集中以及公共采购领域。 《外
国补贴草案》第 ３ 条提供了“市场扭曲”一般意义上

的定义： 外国补贴提高了内部市场相关企业的竞争

水平， 且此举事实上或潜在地对内部市场的竞争带

来了不利影响。 《外国补贴草案》第 １７ 条对经营者

集中情况下“市场扭曲”条款的适用进行了补充， 例

如“对内部市场是否存在扭曲的评估应以第 ３ 条与第

４ 条的规定为原则， 但限制在与经营者集中行为利

益攸关的行为中。 并且只有自合同或条约签署、 公

开招标的公告或收购的控制权前 ３ 个 日 历 年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ｙｅａｒ） 所授予的外国补贴在评估范围之

内”。 《外国补贴草案》第 ２６ 条在公共采购领域对

“市场扭曲”的定义与条款适用都进行了规定。 该条

指出， “在公共采购程序中所引发或存在隐患的扭

曲是指外国补贴使企业所提交的投标书在与之相关

的工作、 物资供应以及服务等方面产生了不正当的

优势”。 市场扭曲规则的适用应“仅限于与公共采购

程序利益攸关的行为中， 只有在通告前 ３ 年授予的

外国补贴在评估范围之内”。
从救济方式来看， “市场扭曲”条款提供了承诺

与补救措施两种方式。 《外国补贴草案》通过第 ６ 条

授权调查机构采取相关措施以消除欧盟市场内部的

扭曲状况。 草案在第 ６ 条第 ３ 项中为承诺与补救措

施提供了 ８ 种参考， 包括减少产能或市场份额、 远

离相关投资以及转让部分投资等方式。
２. “市场扭曲”条款的定位： 外国补贴不利影响

衡量标准

与欧盟反倾销规则相比， “市场扭曲”条款在外

国补贴立法中的定位发生了改变。 就欧盟反倾销规

则而言， “市场扭曲”条款作为反倾销调查机构采取

差别待遇的主体要件而存在。 欧盟《２０１７ 条例》第 ２
条授权反倾销调查机构在认定调查对象存在市场扭

曲情形时， 对相关商品倾销幅度的计算采取差别待

遇。 据此， 欧盟在公布《２０１７ 条例》后发布《中国经

济存在严重扭曲问题的报告》， 指出中国经济受到

国家干预的影响并导致了严重扭曲的结果， 为欧盟

继续针对中国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提供了依据。 因此，
“市场扭曲”条款在欧盟反倾销规则中的定位在于以

判定调查对象市场经济性质为条件， 为采取差别待

遇提供依据。
而欧盟外国补贴立法下， “市场扭曲”条款作为

反补贴调查机构采取差别待遇的结果要件而存在。
与欧盟《２０１７ 条例》第 ２ 条同时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

主体、 行为以及结果要件不同， 《外国补贴草案》对
于反补贴措施相关要件的规定分散在多项条款中。
该草案第 ２ 条首先对外国补贴的认定进行了规定，
并在第 ３ 条中强调“市场扭曲”的意义在于衡量外国

补贴对欧盟内部市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最后通过

第 ６ 条授权反补贴调查机构采取相关措施以消除欧

盟市场内部的扭曲状况。 无论是 ＷＴＯ《反补贴协定》
还是欧盟现有反倾销条例都将补贴行为对进口国国

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作为采取相关救济措施的结果

要件。 相较而言， 《外国补贴草案》将“市场扭曲”作
为其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结果要件事实上在反补贴规

则中创设了例外条款。 而该条款的存在为欧盟反补

贴调查机构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提供了新依据。 因此，
“市场扭曲”条款在欧盟外国补贴立法中的定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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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对外国补贴对欧盟内部市场所带来的“扭曲影

响”为条件， 为采取差别待遇提供依据。

二、 “市场扭曲”标准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

（一）增加贸易救济调查与争端风险

“市场扭曲”标准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张潜在增加

了贸易救济调查的风险。 在“非市场经济”条款终止

之前， 中国出口产品面对的贸易救济争端主要来自

以“非市场经济体”为依据的反倾销调查。 “非市场

经济”条款终止之后， 欧盟将“市场扭曲”标准分别

引入反倾销规则与反补贴规则， 为其贸易救济调查

机构向中国企业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提供了新的依据。
据此， 中国出口产品遭受的贸易救济调查将一方面

来自以中国市场存在“严重扭曲”为依据的反倾销调

查， 另一方面来自以欧盟内部市场存在“扭曲影响”
的反补贴调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欧盟发布了名为《坚
定的贸易政策： 欧盟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防御措

施在 ２０２０ 年仍然有效》的报告， 指出在欧盟 ２０２０ 年

实施的 １５０ 项贸易保护措施中， 向中国采取的贸易

保护措施占其贸易保护措施总量的 ６６％。 同年， 欧

盟委员会在其第 ３９ 次贸易防卫措施年度报告中指

出，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 中国超过印度成为欧盟反

补贴案件的最大调查国（约占调查总量的 ４４％）， 而

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中国采取的措施对欧盟及其

合伙伙伴的贸易活动造成了扭曲影响”。 因此， “市
场扭曲”标准的发展增加了中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

与争端的风险。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受限

１. 《外国补贴草案》围绕“市场扭曲”标准设立了

严格的审查程序， 增加了中国企业对欧投资的成本

与风险

从监管程序来看， 欧盟委员会在遵循预审与深

入审查规则的基础之上有权主动对存在潜在外国补

贴行为的贸易活动进行调查。 同时， 由于缺乏事前

磋商程序， 调查对象很难在调查前通过谈判寻求解

决争议的方法。 从调查对象的范围来看， 该调查范

围涉及较广， 囊括了欧盟内部市场一般经营行为、
收购行为以及公共采购领域。 绝大部分的中国对欧

投资都在其审查范围之内。 从调查问卷的配合义务

来看， 该调查对不予配合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惩罚

措施。 例如， 依据草案第 １５ 条的要求， 提供错误、
不完整和有误导性的信息， 以及不按时提供相关信

息的行为都可能受到罚款等惩罚性措施。 因此， 严

格的审查程序使中国企业的贸易投资遭受更大压力

且面临更多限制， 在对欧投资中处于相对不利的

地位。
２. “市场扭曲”标准相关条款不明确， 导致调查

机构缺乏合理约束， 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救济调查

带来困难

以往贸易救济调查中， “非市场经济”条款的规

则内容相对清晰明确， 即以调查对象具体的经济形

态作为采取差别待遇的主体要件。 例如， 在反倾销

调查中调查对象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体”， 则以此

为依据授权调查机构采用“替代国价格法”或“推定

价格法”计算相关产品的正常价值与倾销幅度。
“市场扭曲”标准被引入欧盟贸易救济规则后，

调查机构以市场扭曲影响作为救济调查的重要考量，
但是衡量该“影响”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规则适用的困

难。 欧盟《２０１７ 条例》将“市场扭曲”标准引入其反

倾销规则， 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作为调查对象存在

“严重扭曲”的认定标准之一。 尽管该条例从政府机

构对企业所有权、 控制以及监管政策等六个方面为

“严重扭曲”的认定提供了参考方向， 但是其并没有

就政府对企业享有何种程度的控制等问题提供透明

具体的标准。 因此， 调查对象是否存在“严重扭曲”
判定的解释权交给了调查机构， 导致相关机构具有

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提高了反倾销调查中申诉成功

的难度。
《外国补贴草案》对市场存在扭曲影响认定的规

定更为简略模糊。 草案第 ３ 条仅提供了评估“市场扭

曲”影响可供参考的基本指标， 包括“补贴金额”“补
贴性质”“相关企业与市场的情况”“有关企业在内部

市场中的经济活动水平”等内容。 然而， 除了上文

提及的寥寥数语， 该条款并没有就补贴金额的数额

以及补贴性质的内涵提供实质性的解释与参考。 这

与欧盟的贸易救济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欧盟委员会向埃及境内的中国企业出口到欧盟

的玻璃纤维织物等产品发起了贸易救济措施。 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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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品的贸易补贴调查中， 调查机构主要从“优
惠的财政政策”“出口信用保险”“政府提供的产品与

服务低于合理回报”（ＬＴＡＲ）以及“资助项目”等五个

方面作为政府提供补贴行为造成扭曲影响的依据。
例如， 调查机构认为一些信用评级机构会根据企业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决定基线信用的标准， 从而造成

了扭曲影响。 可见， 由于扭曲影响认定的规定简略

模糊， 在贸易救济实践中调查机构往往自行决定相

关条款的解释， 擅自制定相关标准。 此举造成相关

机构缺乏合理约束， 为中国企业应对调查带来困难。
（三）造成负面示范效应， 破坏稳定的投资环境

“市场扭曲”标准的发展是欧盟参与新一轮国际

贸易规则构建的体现， 其负面影响可能通过“布鲁

塞尔效应”向周边传递。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努·
布拉德福特（Ａｎｕ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在 ２０１２ 年首次提出“布鲁

塞尔效应”， 认为欧盟通过颁布法律塑造国际商业

环境， 提高全球行业标准， 从而使全球商业在诸多

重要方面“欧洲化”， 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市场的

力量”。 欧盟一方面推动单边立法， 通过延伸“市场

扭曲”标准的适用范围， 为其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

清除障碍。 单边立法行为可能迫使当事方向欧盟法

院寻求救济， 削弱了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另

一方面， 欧盟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的方式将其立法

态度传导给其他国家。 例如， 美日欧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公布的联合声明， 指出现有《反补贴协定》无法有效

应对在特定领域的带有贸易扭曲性质的补贴， 并呼

吁对《反补贴协定》进行修订。 欧盟此举可能促使其

他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引入“市场扭曲”标准类似条

款， 对 ＷＴＯ 框架下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冲击。
因此， “市场扭曲”标准的发展不仅影响中欧间的贸

易投资活动， 并且以欧盟为圆心向其合作伙伴辐射，
对于国际投资环境有重大的不利影响。

三、 我国的应对策略

（一）质疑“市场扭曲”标准的 ＷＴＯ 合规性

无论是在反倾销领域还是反补贴领域， “市场

扭曲”条款的 ＷＴＯ 合规性都有待商榷。 中国应有针

对性地就欧盟相关贸易救济调查成立的正当性以及

调查方法的合理性提出异议， 推动模糊性条款的合

理解释。 通过与欧盟双边对话以及 ＷＴＯ 贸易争端解

决机制保护中国产品的合法权利以及维护 ＷＴＯ 多边

贸易规则的权威。
首先， 我国应就反倾销调查中“市场扭曲”条款

涉嫌违反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特殊待遇适用的相关

规定通过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与申诉。 主体

要件方面， 欧盟《２０１７ 条例》中的“市场扭曲”条款

与《反倾销协定》第 ２ 条规定的“正常贸易过程”要件

和“特殊市场情况”要件的解释存在矛盾。 倾销幅度

计算方法方面， 欧盟《２０１７ 条例》中的“市场扭曲”
条款与《反倾销协定》第 ２ 条规定的“推定价格法”中
的原产国原则相抵触。 因此， 欧盟《２０１７ 条例》并没

有妥善解决“非市场经济”条款的遗留问题， 其特殊

待遇内容以及单边设立例外条款的行为与 ＷＴＯ“非
歧视”与“公平贸易”的原则相违背。 我国应明确欧

盟在修订相关法规时不应通过变更概念的形式保留

反倾销调查中存在争议的方法与措施。 对于容易造

成 ＷＴＯ 成员出口产品损失， 引发贸易争端的规定和

调查方法， 应该严格参照相关 ＷＴＯ 协定进行修订，
并且通过构建磋商机制的方式防止此类问题在未来

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再次出现。
其次， 我国应就《外国补贴草案》中带有限制性

与歧视性规则的 ＷＴＯ 合规性提出质疑， 随时为下一

步双边谈判、 多边谈判甚至 ＷＴＯ 诉讼及应诉做好准

备。 作为欧盟扩张其贸易防卫手段的新尝试， 《外
国补贴草案》涉嫌违反《反补贴协定》对可诉讼补贴

的救济措施结果要件的规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
中市场准入原则等多项 ＷＴＯ 义务。 据此， 我国应对

该草案的 ＷＴＯ 合规性进一步分析评估。 在欧盟没有

正式通过新草案时， 我国可以以《中欧全面投资协

定》为契机， 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对相关条款提出

异议、 商讨解决方案。 一方面， 在欧盟法框架下对

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进行审查， 寻求司法救济； 另一

方面， 积极做好 ＷＴＯ 应诉准备， 在草案通过后通过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二）针对欧盟推行“市场扭曲”标准带来的示范

效应建立预警机制

首先， 我国应密切关注欧盟在国际贸易投资领

域的最新立法动向， 为应对其下一步革新贸易保护

政策、 强化贸易防卫手段做好准备。 从欧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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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标准的变迁可以看出， 无论是从中国“入世”
义务到一般贸易救济规则的过渡， 还是从反倾销要

件到反补贴要件的移植， 都没有改变欧盟强化其贸

易防卫手段的态度。 未来， 不排除欧盟围绕贸易救

济规则继续创新贸易防卫手段。 例如， 欧盟可能会

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规则， 通过贸易救济的手段对

外国投资进行规制。 事实上， 欧盟外国补贴立法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欧洲职能条约》 （ＴＦＥＵ）竞争条

款对于非欧盟成员在欧盟内部市场竞争的监管漏洞。
如果《外国补贴草案》顺利通过， 欧盟可能会考虑引

入更多的类似条款。 因此， 我国应密切关注欧盟在

立法方面的新动态， 对欧盟下一步利用其他市场竞

争规则及贸易救济手段进行预估， 提前为相关谈判

甚至争端做好准备。
其次， 我国应同时关注欧盟的主要合作伙伴或

其他国家是否参考欧盟“市场扭曲”标准建立相关制

度。 欧盟除了通过“布鲁塞尔效应”推动单边立法，
塑造国际商业环境， 提高全球行业标准， 从而使全

球商业在诸多重要方面“欧洲化”之外， 同时与美日

等国密切合作， 在市场扭曲等问题上共同发声。 事

实上， 美国国会在其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布的《贸易

救济措施： 反补贴税》报告中就已经指出其关注到

了欧盟针对外国补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并于

２０２２ 年通过了《２０２２ 年美国竞争法案》， 对通过跨

境补贴输出市场扭曲的行为进行规制。 因此， 我国

既要质疑“市场扭曲”标准的 ＷＴＯ 合规性， 从根本

上消除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也要建立配套预警机制，
关注各国相关立法动态， 围绕“市场扭曲”标准的新

发展做好分析与预测， 随时准备就相关贸易救济争

端进行应对， 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积极应对贸易救济调查， 通过国企改革进

一步增强企业竞争水平

首先， 就应对贸易救济调查程序而言， 我国应

做到证据材料充分， 手续步骤合规。 相比以往的贸

易救济规则， 欧盟外国补贴立法围绕“市场扭曲”认
定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审查程序。 欧盟委员会在遵循

预审与深入审查规则的基础之上主动对存在潜在外

国补贴行为的贸易活动进行调查。 并且由于缺乏事

前磋商程序， 涉事企业很难在调查前通过谈判寻求

解决争议的方法。 因此， 提供证据链条完整。 论证

说理缜密的材料就尤为重要。 我国应围绕“市场扭

曲”的认定从“补贴数量” “补贴性质” “涉事企业与

市场政策环境” “涉事企业经济活动运行水平”等方

面依据草案相关条款通过援引案例等方式澄清事实。
同时， 通过企业联合会、 中国商务部主管的中国贸

易救济信息网等平台将调查要求及时传达给相关企

业， 防止欧盟贸易救济调查机构以“拒绝提供相关

信息”“没有在法定时限内提交信息”“提交不完整或

误导性信息”等为由认定我国涉事企业违反“配合”
义务从而实施罚款等惩罚性措施。 此外， 此举有利

于对贸易救济调查机构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例如，
在 ２０２０ 年欧盟对中国和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发起的

外国补贴调查中， 正是由于涉事银行拒绝提供相关

信息， 致使欧盟委员会援引“不配合”条款， 自主认

定相关银行存在优惠贷款行为， 从而认定补贴事实

存在。 因此， 对贸易救济调查程序的重视一方面节

省了应诉成本， 另一方面提高了应诉成功率。
其次， 通过国企改革优化企业结构， 进一步增

强竞争水平。 我国应围绕国企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

与企业的关系， 深化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 “市场

扭曲”标准下的贸易救济调查实践反映出对政府干

预行为的高度重视， 而政府干预行为与国有企业息

息相关。 就反倾销领域而言， 欧盟在《中国经济存

在严重扭曲问题的报告》中从五个方面对国有企业

与“市场扭曲”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评估， 认为政府对

国有企业的控制与支持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了扭

曲影响。 就反补贴领域而言， 《外国补贴草案》将

“公共实体”或“公共机构”作为实施补贴的主体之

一。 虽然“公共机构”在《反补贴协定》中同样作为补

贴存在的主体要件而存在， 但是由于该协定缺乏对

“公共机构”的相关解释， 往往引发贸易争端。 例

如， 在中美反倾销反补贴案中（ＤＳ３７９）， 美国商务

部认定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为相关生产者提供热

轧钢等材料的行为属于补贴行为， 从而采取了反补

贴措施。 因此， 中美双方围绕“公共机构”的解释以

及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这一话题争议不

断。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我国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

４９ 国际贸易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 期



法　 　 律

景目标的建议》， 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以此为契

机， 我国可以从“区分国有企业与国家控制企业”
“提高国有企业监管透明度” “明确当前法律体制下

国有企业的职能”等方面入手， 分层分类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 深化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 优化监管

方式手段， 健全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 做到动中

窾要。 同时，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激

发国有企业活力， 鼓励、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 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降低对政府补贴的依赖。
（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治理体系的变革， 增

强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从“市场扭曲”条款的

发展可以看出， 欧盟通过不断修订其贸易救济条款

扩张其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 积极参与新一轮国

际贸易规则构建。 规则之争， 既反映了经济全球化

的来路， 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坚持真正的多边

主义，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 我国可以通过

ＷＴＯ 贸易争端与解决机制推动相关国际贸易规则的

合理解释与适用， 避免美欧单边立法在国有企业以

及产业补贴规则制定中形成不合理的示范效应； 另

一方面， 继续推动区域贸易合作， 以我国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等区

域贸易协定为契机， 积极参与新贸易规则的制定，
从构建全球贸易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 推动建立

统一、 公平、 和谐的国际贸易新规则， 达到约束单

边贸易限制措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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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ＲＴＡｓ.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Ｔ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ｔｌｅ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ＣＰＴＰＰ，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ｓ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ｏｓｅ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ＲＴＡ；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０２， Ｆ１３， Ｆ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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